附件1
工业项目报建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所需材料
	电子证照库建成后
可共享证照

	1
	项目核准/备案
	1.拟建项目的核准申请文件；
2.申请人提交的项目核准申请报告文本（含拟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篇和招标核准申请表，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编制）。
	1.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2.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2
	节能评估
	1.拟建项目节能审查申请文件；
2.拟建项目节能报告。
	

	3
	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项目总平面图的审核
	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3.设计方案图册；
4.设计方案咨询报告；
5.涉及安全、环保、消防等相关部门的项目提交相关部门书面意见材料。
	

	4
	施工许可
	1.基坑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和施工方案专项论证； 
2.宜昌市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告知承诺书。
	

	5
	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
	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
2.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3.消防设计文件；
4.专家评审的相关资料（特殊消防设计文件，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技术资料）；
5.依法需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或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证明文件。
	

	6
	工程规划许可（用地规划许可）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报告和申请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报告和申请表）；
2.国土部门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1.项目核准文件；
2.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7
	易燃易爆工程防雷装置审批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申请书；
2.设计人员资格证书；
3.拟建项目建筑施工总规划平面图；
4.防雷装置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
5.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相关资料。
	

	8
	修建或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审批
	1.宜昌市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申请表或宜昌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表；  
2.规划部门批准盖章的方案设计文件;
3.符合《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湖北省政府令第358号）第十九条规定，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论证材料（该项只针对申请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出具单位须盖章，出具意见个人须签名并加盖执业资格印章）。
	1.发改委核准备案文件；
2.规划部门方案审查批准文件。

	9
	危化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3.政府部门相关文件；
4.建设项目落户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专门区域或化工园区的证明材料。
	1.规划许可证，对于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在原厂址建设且不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可不提供；
2.营业执照。

	10
	危化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1.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环评机构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批版）；
2.建设单位关于申请审批项目环评文件的请示函）；
3.专家评估意见；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材料；
5.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环评机构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公开版）。
	

	12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申请书；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
	

	13
	抗震设防要求审批
	1.宜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申请表；  
2.申请人提交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地勘部门出具的项目地质勘查报告（如有关技术单位出具的勘察报告或其他证明工程场地类别的文件）。
	



